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03993）

N O R T H P A R K E S  J O I N T  V E N T U R E礦權及
環保許可證轉讓的批准

本公告乃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
九月二日、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的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非常重大
收購事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公佈，其已收到(a)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政府資源及能源部的批准，向
買方轉讓賣方於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礦權內的註冊權益（即(i)勘探許可證第5323

號，(ii)勘探許可證第5800號，(iii)勘探許可證第5801號，(iv)採礦租約第1247號，(v)

採礦租約第1367號及(vi)採礦租約第1641號）; 及(b)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環保部門
批准向買方轉讓第4784號環保許可證內的賣方權益，自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一日起生
效。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礦權及環保許可證的轉讓為建議收購事項所需的新南威
爾士州監管批准，且為建議收購事項的先決條件，現已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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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吳文君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洛陽市，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吳文君先生、李朝春先生、李發本先生、王欽
喜先生及顧美鳳女士；非執行董事為張玉峰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彥春先生、
徐珊先生、程鈺先生及徐旭先生。

* 僅供識別


